
序 号
提
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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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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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
提
案

内
容

提
案

人
建

议
及

措
施

提
案

人
部 门

提
案

人
责

任
部

门
不

立
案

理
由

备
注

1
01

加
快
完
善

职
称
评
定

的
多
元
化

建
设

职
称
评
定
关
系
到
每
一
位
教
职
工
的

荣
誉
感
与
切
身
利
益
。
在
一
线
教
师

队
伍
中
，
有
大
量
的
老
师
承
担
着
超

工
作
量
的
教
学
工
作
，
除
了
教
师
队

伍
人
员
不
足
等
原
因
外
，
课
程
需
要

也
是
一
个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这
部
分
老

师
承
担
着
繁
重
的
教
学
压
力
，
相
对

科
研
的
时
间
与
精
力
就
少
。
教
学
与

科
研
的
平
衡
关
系
，
教
师
并
没
有
太

多
的
主
动
权
。

教
师
承
担
课
程
量
应

当
合
理
计
入
职
称
评

定
办
法
中
。
应
该
给

予
超
工
作
量
的
教
师

适
当
的
加
分
与
鼓
励

。

美
术

学
院

刘
晶

人
事
处

1
.
为

进
一

步
贯

彻
落

实
国

家
和

云
南

省
深

化
职

称
改

革
工

作
精

神
，

2
0
1
8

年
学

校
在

上
级

主
管

部
门

指
导

下
结

合
学

校
实

际
，

制
定

了
《

云
南

艺
术

学
院

专
业

技
术

职
务

评
审

工
作

实
施

方
案

（
试

行
）

》
、

《
云

南
艺

术
学

院
专

业
技

术
职

务
评

审
管

理
办

法
（

试
行

）
》

，
并

通
过

了
学

校
特

别
教

代
会

的
审

议
。

为
了

制
度

的
连

续
和

稳
定

，
暂

不
适

宜
进

行
变

动
。

2
.
由

于
学

校
编

制
少

，
人

员
紧

缺
的

实
际

情
况

，
对

教
师

进
行

分
类

管
理

目
前

很
难

明
确

实
施

，
我

校
职

称
评

审
与

大
多

数
高

校
一

样
主

要
采

取
的

是
科

研
与

教
研

成
果

的
综

合
式

评
价

模
式

,
随

着
学

校
整

体
实

力
的

提
升

和
长

足
发

展
，

人
员

编
制

得
到

有
效

改
善

，
在

进
一

步
修

订
职

称
管

理
办

法
时

，
我

们
将

充
分

考
虑

对
不

同
岗

位
、

不
同

类
型

、
不

同
特

长
教

师
的

分
类

管
理

与
分

类
评

价
。

已
告
知
提

案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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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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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04

重
视
公
共

课
教
师
队

伍
建
设
和

人
才
引
进

工
作

公
共
教
学
部
共
2
3
名
专
业
教
师
承
担

了
全
校
所
有
本
科
生
9
门
课
（
艺
术

学
理
论
、
艺
术
概
论
、
大
学
语
文
、

教
师
口
语
、
本
科
外
语
-
1
、
本
科
外

语
-
2
、
心
理
学
、
教
育
学
、
计
算
机

文
化
基
础
课
）
及
研
究
生
英
语
课
教

学
工
作
。
多
年

教
师
普
遍
处
于
超

负
荷
教
学
工
作
。
更
没
有
时
间
外
出

学
习
充
电
提
高
，
影
响
了
教
师
素
质

提
升
和
教
学
质
量
提
高
。
教
师
数
量

和
质
量
均
急
需
解
决
。

科
学
设
定
公
共
课
专

任
教
师
编
制
岗
位
，

设
置
招
聘
公
共
课
教

师
岗
位
计
划
。
预
算

支
持
对
年
轻
教
师
外

出
培
训

公
教
部

徐
应
明

人
事
处

1
.
学

校
2
0
1
7
年

推
出

“
5
个

1
0
0
0
万

”
工

程
，

每
年

投
入

1
0
0
0
万

用
于

人
才

队
伍

建
设

，
重

点
通

过
实

施
高

层
次

人
才

引
进

计
划

、
英

才
培

育
计

划
、

薪
火

培
育

计
划

、
教

师
学

历
提

升
计

划
、

骨
干

教
师

国
（

境
）

外
研

修
支

持
计

划
、

教
师

职
业

能
力

提
升

计
划

等
鼓

励
和

支
持

中
青

年
教

师
健

康
成

长
。

目
前

，
《

云
南

艺
术

学
院

公
派

留
学

管
理

办
法

》
、

《
云

南
艺

术
学

院
“

薪
火

培
育

”
计

划
实

施
办

法
》

、
《

云
南

艺
术

学
院

“
英

才
培

育
”

计
划

实
施

办
法

》
已

下
发

实
施

。
2
.
2
0
1
7
年

我
校

已
完

成
定

编
定

岗
工

作
。

教
师

岗
位

招
聘

可
参

加
学

校
每

年
的

招
聘

计
划

。

已
告
知
提

案
人

3
03

附
艺
校
教

职
工
子
女

读
书
就
学

问
题
。

附
艺
校
教
职
工
子
女
读
书
、
就
学
问

题
。
肯
请
学
院
领
导
、
工
会
各
位
领

导
给
于
解
决

云
艺
附
中
在
未

的
规
划
发
展
中
，
按
照

学
院
领
导
的
整
体
、

规
划
是
要
搬
到
呈
贡

大
学
城
学
院
本
部
办

学
发
展
的
，
再
次
呼

吁
学
院
领
导
、
工
会

领
导
给
于
考
虑
解
决

附
艺
校
教
职
工
子
女

就
学
问
题
！

附
艺
校

李
雪
虎

工
会

校
工
会
多
次
向
市
教
育
局
反
映

附
艺
校
子
女
就
读
问
题
，
市
教

育
局
回
复
：
呈
贡
九
所
高
校
教

职
工
子
女
就
读
中
华
小
学
（
B

区
)
和
昆
三
中
（
B
区
）
，
是
按

当
年
搬
迁
时
省

府
与
市

府
制
定
的

策
，
不
含
附
属
学
校

。
附
艺
校
职
工
子
女
则
按
昆
明

市
义
务
教
育
划
片
区
就
读
。

已
告
知
提

案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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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02

教
职
工
子

女
就
读
幼

儿
园
中
小

学

经
征
集
全
处
教
职
工
意
见
，
由
代
表

提
出
教
职
工
普
遍
关
心
的
子
女
就
读

的
提
案
：
能
否
与
大
学
城
片
区
优
质

的
公
办
学
校
或
周
边
高
校
的
附
属
学

校
（
例
如
师
大
幼
儿
园
、
教
工
二
幼

、
中
华
小
学
、
师
大
附
小
、
师
大
附

中
、
云
大
附
小
、
云
大
附
中
、
昆
三

中
等
）
签
订
接
收
我
校
教
职
工
子
女

就
读
的
相
关
协
议
或
备
忘
录
，
解
决

教
职
工
子
女
上
学
的
问
题
。

教
务
处

雷
亚
娟

工
会

公
办
学
校
的
招
生
是
由
市
教
育

局
划
片
区
决
定
，
是

府
行
为

。
我
校
工
会
曾
向
教
育
厅
上
过

报
告
要
求
扩
大
我
校
职
工
子
女

就
读
学
校
，
没
有
获
批
。
目

前
，
我
校
和
周
边
几
所
高
校
的

教
职
工
子
女
可
就
读
中
华
小
学

（
B
区
)
和
昆
三
中
（
B
区
）
。

已
告
知
提

案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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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07

奖
励

绩
效
分
配
方

案
应
综
合

考
虑
工
作

量
、
工
作

成
效
，
并

向
教
学
一

线
倾
斜
。

绩
效
工
资
是
教
职
工
工
作
量
、
工
作

成
效
和
承
担
职
责
大
小
的
一
个
重
要

反
映
指
标
，
是
教
职
工
非
常
重
要
的

工
作
奖
惩
手
段
。
绩
效
工
资
分
配
方

案
直
接
影
响
教
职
工
的
工
作
积
极

和
获
得
感
，
而
教
学
部
门
作
为
基
层

一
线
期
望
获
得
学
校
更
多
的
支
持
与

关
照
。

1
.
建
议
绩
效
工
资
分

配
方
案
应
充
分
考
虑

工
作
量
、
工
作
成
效

和
承
担
的
职
责
大

小
，
在
分
配
总
量
上

向
教
学
部
门
倾
斜
；

2
.
建
议
教
学
部
门
绩

效
总
量
的
划
拨
应
充

分
考
虑
办
学
规
模
、

办
学
成
效
和
因
办
学

规
模
较
大
增
加
的
难

度
系
数
，
不
同
教
学

单
位
应
体
现
差
异
，

并
且
所
占
比
重
不
宜

过
小
；
3
.
教
师
基
本

工
作
量
的
划
定
应
充

分
调
研
，
确
保
既
能

促
进
教
师
主
动
承
担

教
学
任
务
，
又
能
确

保
一
线
教
师
，
尤
其

设
计

学
院

李
卫
兵

人
事
处

奖
励

绩
效
工
资
分
配
方
案
的

执
行
需
要
经
过
全
校
教
职
工
代

表
大
会
讨
论
通
过
后
才
能
执

行
，
学
校
现
执
行
方
案
是
2
0
1
2

年
制
定
的
分
配
方
案
。
按
学
校

要
求
，
今
年
将
召
开
特
别
教
代

会
对
2
0
1
2
年
制
定
的
奖
励

绩
效
工
资
分
配
实
施
方
案
进
行
修

订
和
完
善
，
在
进
行
修
订
和
完

善
时
，
我
们
将
充
分
考
虑
李
卫

兵
代
表
所
提
的
宝
贵
意
见
。

已
告
知
提

案
人


